辽宁省古树名木死亡确认与处置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古树名木死亡确认与处置工作，切实加强全省古树名木资源管理，根据《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古树名木鉴定规范》（LY/2737—2016）《古树名木管护技术规范（试行）》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确认对象
适用于已纳入“全国古树名木智慧管理系统”，自发现疑似死亡起满三年的古树名木，可作为死亡确认对象。因重大植物疫情、抢险救灾等特殊紧急情形导致古树名木死亡的除外。

二、确认主体

各级人民政府林草和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以下统称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分别负责乡镇和城市的古树名木死亡确认和处置工作，并做好指导、监督和协调。

实行一级保护的古树和名木，由省级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确认；实行二级保护的古树，由市级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确认；实行三级保护的古树，由县级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确认。

三、确认程序
1.鉴定
县（市、区）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古树名木死亡鉴定工作，填写古树名木死亡鉴定表（附件1）。对鉴定为死亡的，按其保护等级由对应的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组织确认。

2.确认

对鉴定为死亡的，由确认主体组织现场确认，出具古树名木死亡确认书（附件2），报同级人民政府备案，并抄送死亡树体处置单位。
四、死亡树体处置

城市范围内由涉区的市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进行死亡树体处置，乡镇范围内由县（市、区）林草主管部门进行死亡树体处置。死亡树体处置单位收到古树名木死亡确认书后，负责与养护责任人就处置意见进行协商，填写古树名木死亡树体处置意愿表（附件3）。相关处置意见如下。

（一）保留

对具有原地保留价值的，可选择原地保留树体。相关费用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承担，养护责任人负责日常看管。

（二）采伐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有关规定，涉及林地管理的，由县（市、区）林草主管部门负责提出采伐意见；涉及非林地管理的，由有关主管部门按规定提出采伐意见。

采伐的死亡树体，按协商意见可采取以下处置措施。
1.利用

对于具有较高历史、文化和科研等价值的古树名木死亡树体，死亡树体处置单位可将树体移交相关单位（机构）开展公益研究等，填写古树名木死亡树体利用表（附件4）。死亡树体接收单位研究成果和保存情况应及时向死亡树体处置单位说明。相关费用由死亡树体接收单位承担。

2.销毁

对无保留价值的死亡树体，采伐后及时销毁。死亡树体处置单位填写古树名木死亡树体销毁表（附件5）。

五、档案变更

死亡的古树名木保留其编号。

县（市、区）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负责收集和整理古树名木死亡确认、死亡树体处置等相关文件材料，并归档。

省级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负责及时更新全省古树名木档案信息。

附件1：古树名木死亡鉴定表

附件2：古树名木死亡确认书

附件3：古树名木死亡树体处置意愿表

附件4：古树名木死亡树体利用表

附件5：古树名木死亡树体销毁表

附件1

古树名木死亡鉴定表

	养护责任人
	姓名或单位名称
	

	
	联系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古树名木

主管部门

（盖章）
	

	类别
	古树死亡(              名木死亡(

	基本信息
	树种
	
	树龄
	
	古树名木编号
	

	
	位置
	市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居委会）

	
	经度
	
	纬度
	

	
	发现疑似死亡时间
	

	死亡鉴

结果
	

	死亡原因

分析
	


鉴定组成员签字：                                 日期：

附件2

古树名木死亡确认书

××人民政府：

   按照《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经核实、鉴定， xx株古树，xx株名木已死亡，予以确认。

附表：1．死亡古树名木统计表
      2．古树名木死亡确认表
××

                              年   月   日

附表2-1

死亡古树名木统计表
	序号
	古树名木编号
	树种
	树龄
	位置
	县级主管部门
	发现死亡时间
	鉴定死亡时间

	1
	
	
	
	
	
	
	

	2
	
	
	
	
	
	
	

	3
	
	
	
	
	
	
	

	4
	
	
	
	
	
	
	

	5
	
	
	
	
	
	
	

	...
	
	
	
	
	
	
	


附表2-2
古树名木死亡确认表

	基本情况
	    涉及古树***株，名木***株，经专家组现场确认，该批古树、名木确已死亡。

	
	序号
	古树名木编号
	树种
	树龄
	死亡原因
	处置意见

	
	1
	
	
	
	
	

	
	2
	
	
	
	
	

	
	3
	
	
	
	
	

	
	…
	
	
	
	
	

	专家组意见
	签字 ：                     

                                                                   年   月   日



	组织确认单位
	负责人签字（盖章） ：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古树名木死亡树体处置意愿表

	古树名木编号
	
	树种
	

	位置
	

	处置方式
	1.保留 (      2.采伐 (    

	处置情况说明
	

	养护责任人

意见
	签名（盖章）：              日期：

	古树名木

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日期：


附件4

古树名木死亡树体利用表

	古树名木编号
	
	树种
	

	接收单位（盖章）
	

	利用情况说明：

（附利用影像资料）

	古树名木

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日期：


附件5

古树名木死亡树体销毁表

	古树名木编号
	
	树种
	

	销毁单位（盖章）
	

	销毁情况说明：

（附销毁影像资料）

	古树名木

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日期：




